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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律師聯合會  函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 4號 7樓 C室 

聯絡方式-電  話：02-23881707分機 68 

傳  真：02-23881708 

聯絡人：羅慧萍 

受文者：各地方律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3年 12月 30日 

發文字號：（113）律聯字第 113861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貴部函詢律師法第 34條第 1項第 1款、律師倫理規範第 31

條第 4項、第 36條第 1項適用疑義，復如說明，敬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部 113年 3月 13日法檢決字第 11300526130 號函。 

二、按「律師對於下列事件，不得執行其職務：一、本人或同一

律師事務所之律師曾受委任人之相對人之委任，或曾與商

議而予以贊助者。」律師法第 34條第 1項第 1款定有明文。

第按，「查律師法第 26條規定，旨在保護當事人權益、確保

律師公正執業及律師之品德操守，並課予律師忠誠之義務，

是以律師曾受委託人之相對人委任，如委託人委任係同一

事（案）件，或雖非同一事（案）件，而有利用曾受委託人

之相對人委任時，所知悉其不利之資訊者，皆不得受委託人

之委任執行職務…（略）…A律師受甲、乙雙方當事人委任

為特定事件見證，嗣甲、乙因原見證事件而涉訟，甲欲委任

A律師之同一律師事務所之 B律師擔任訴訟代理人，倘 A律

師有利用擔任見證人時知悉相對人乙之不利資訊，則無論 A

律師或同一律師事務所之 B 律師，皆不得再受甲委任擔任

訴訟代理人。」法務部104年8月12日法檢字第10404530670

號函意旨參照。 

三、次按，「律師於特定事件已充任為見證人者，不得擔任該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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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性事件之代理人或辯護人。但經兩造當事人同意者，不在

此限。」、「律師依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三項、第三十二條

受利害衝突之限制者，與其同事務所之其他律師，亦均受相

同之限制。」律師倫理規範第 31條第 4項、第 36條第 1項

本文定有明文。考諸其規範本旨，「該條係避免證人與代理

人角色之衝突，律師面臨此種狀況時應審慎以對」（臺灣律

師懲戒委員會 105年度律懲字第 3號決議書意旨參照），以

及「就保密義務而言，在見證過程當中，必定會見聞簽署該

文件所涉之事務而受保密義務之約束。如果律師擔任某一

造代理人或辯護人，則律師受限於保密義務之約束，其結果

要不然就是甘冒違反保密義務之危險而盡全力為委任人主

張，要不然就是受限於保密義務之約束而有所顧忌，無法在

訴訟攻防上全力發揮以避免違反保密義務，亦有律師懲戒

覆審委員會 107年度台覆字第 2號決議可資參照」（本會 108

年 2月 15日(108)律聯字第 108032號函意旨參照）。 

四、復按，「見證律師不應受任何一方委任，以免喪失證人中立

公正之角色，而使事實真相無法呈現。而因為作證為個人事

由，且證人於作證時需據實回答，不會也不應受同事務所之

其他律師影響而改變證詞，因此其限制不必擴及同一事務

所之其他律師…（略）…惟須注意者，如果受任內容並不僅

限於見證事宜，而尚有其他諮詢及委任關係，則可能仍有律

師倫理規範第 30條第 1項各條款之適用，則限制仍可能及

於其他律師」（本會 102年 8月 23日(102)律聯字第 102174

號函意旨參照）、「本件代筆遺囑之見證律師本人依律師倫

理規範第 30條第 4項規定，除經兩造當事人同意外，不得

擔任該訟爭性事件之代理人，應無異議。至於其同事務所之

其他律師，依律師倫理規範第 32 條第 1 項規定，第 30 條

第 4 項並無在限制之列，故見證律師同事務所律師若無與

原見證律師有控制監督關係致角色衝突情況，似不受律師

倫理規範第 30條第 4項限制」（本會 109年 4月 30日(109)

律聯字第 109122號函意旨參照）、「另參照律師公會全國聯

合會 102年 8月 23日（102）律聯字第 102174號函說明三

略以：『…因為作證為個人事由，且證人於作證時需據實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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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不會也不應受同事務所之其他律師影響而改變證詞，因

此其限制不必擴及同一事務所之其他律師。』則推而論之，

見證律師不得擔任所見證文件相關事件之代理人或辯護人，

該約束並不及於同一事務所之其他律師」（本會 110年 7月

20 日(110)律聯字第 110173 號函意旨參照）、「律師倫理規

範第 32 條第 1 項之規定未包含第 30 條第 4 項之情形，屬

立法上之有意區別而非規範之疏漏。是律師擔任見證人所

受到利益衝突迴避之約束，除非其受任內容不限於見證事

宜，尚有其他諮詢及委任關係，致有律師倫理規範第 30條

第 1 項各款之適用，否則不應擴大到整個事務所之其他律

師」（律師懲戒委員會 108 年度律懲字第 48 號決議書意旨

參照）。 

五、由是可知，細繹律師倫理規範第 36條第 1項規定，並不包

含律師倫理規範第 31條第 4項「律師於特定事件已充任為

見證人者，不得擔任該訟爭性事件之代理人或辯護人」之情

形，故該限制原則上並不會擴及至同一事務所之其他律師

（律師懲戒委員會 108 年度律懲字第 48 號決議書意旨參

照）。考察律師倫理規範第 31 條第 4 項之規範目的，是因

為律師於特定事件已充任為見證人，則在該特定事件產生

爭議時，法院會傳訊擔任見證人之律師以釐清相關爭議。見

證律師不應受任何一方委任，以免喪失證人中立公正之角

色，而使事實真相無法呈現。而因為作證為個人事由，且證

人於作證時需據實回答，不會也不應受同事務所之其他律

師影響而改變證詞，因此其限制不必擴及同一事務所之其

他律師（本會 102年 8月 23日(102)律聯字第 102174 號函

意旨參照）。推而論之，見證律師不得擔任所見證文件相關

事件之代理人或辯護人，該約束並不及於同一事務所之其

他律師（本會 110年 7月 20日(110)律聯字第 110173 號函

意旨參照）；從而，見證律師同事務所律師若無與原見證律

師有控制監督關係致角色衝突情況，似不受律師倫理規範

第 31條第 4項限制（本會 109年 4月 30日(109)律聯字第

109122號函意旨參照）。 

    惟須注意者，如果受任內容並不僅限於見證事宜，尚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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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及委任關係，仍有律師倫理規範第 30條第 1項各條款

之適用，則限制仍可能及於其他律師（本會 102 年 8 月 23

日(102)律聯字第 102174 號函、律師懲戒委員會 108 年度

律懲字第 48號決議書意旨參照）。再者，倘律師有利用擔任

見證人時知悉當事人之不利資訊，有鑑於律師受限於保密

義務之約束（本會 108 年 2 月 15 日(108)律聯字第 108032

號函意旨參照），依律師法第 34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規定，

無論見證律師或同一律師事務所之其他律師，皆不得再受

當事人之委任擔任訴訟代理人（法務部 104年 8月 12日法

檢字第 10404530670 號函意旨參照），合先敘明。 

六、經查，來函所述事實要旨略謂：甲律師受當事人 A之委任撰

擬離婚協議書，並擔任當事人 A與其配偶 B之離婚證人（惟

甲律師並未向 B收取任何證人費用），經甲律師確認雙方離

婚真意後、於離婚協議書上證人欄位簽名；嗣因 B未依離婚

協議約定，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予當事人 A，當事人 A擬

委任甲律師或甲律師所屬同一事務所之其他律師乙、代理

向 B起訴請求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等語。從而，甲律師既曾

充任 A、B之協議離婚之證人，為維持甲律師作為證人中立

公正之角色，且避免其利用擔任證人時知悉當事人 B 之不

利資訊，依律師法第 34條第 1項第 1款、律師倫理規範第

31 條第 4 項等規定，甲律師不得擔任離婚協議書所衍生訟

爭性事件之代理人，當屬無疑。 

七、第查，同一事務所之乙律師，原則上固不因甲律師曾擔任離

婚協議證人而同受不得受任為後續衍生訟爭性事件代理人

之限制。惟依來函所述，甲律師在為擔任協議離婚證人前，

已受Ａ委任處理撰擬離婚協議事務，因此仍受律師倫理規

範第 31條第 1項各款之限制，是在此範圍內，乙律師依律

師倫理規範第 36條第 1項本文之規定將受相同之限制。又

倘甲與乙律師間有控制監督關係致角色衝突情況者，解釋

上乙律師仍應受律師倫理規範第 31條第 4項之限制；或甲

律師有利用擔任見證人時知悉當事人 B 之不利資訊者，依

律師法第 34條第 1項第 1款之規定，乙律師則不得再受當

事人 B之委任而擔任訴訟代理人，併請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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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依本會第 2屆第 9次臨時理事、監事聯席會議決議，提出上

述意見供參。惟涉及個案是否違反律師法及律師倫理規範

乙節，仍應視個案具體事實及實際事證綜合判斷，併此說明。 

       
正本：法務部 

OOOO法律事務所 OOO律師 

副本：各地方律師公會 

   本會律師倫理規範解釋委員會 范主委瑞華 

 

 

 

理事長  


